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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與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共

同聽取新北市政府簡報「新訂擴大大漢溪南都市計畫(土城地

區)(配合土城彈藥庫附近地區為司法園區)主要計畫案」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 年 4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 

二、 地點：本部營建署 1樓 107 會議室 

三、 主持人： 

張委員梅英(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召集人) 

紀委員聰吉(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召集人)   紀錄：任雅純 

四、出列席委員：詳後附簽到簿。 

五、出列席單位：詳後附簽到簿。 

六、土地徵收審議小組之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 

(一) 本案主要開發目的係為配合取得北土城交流道闢建用地，及臺

北看守所、臺北女子看守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與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遷建用地，後續向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區段徵

收之公益性及必要性時，應加強論述本案欲追求之公共效益，

及說明該等用地之選址過程，俾便釐清本案辦理之必要性。 

(二) 請補充說明本案開發範圍內預計引進計畫人口 5,800 人之具

體分析評估依據，及洽公人數 820 人（是否包含看守所會客人

數）之分析依據，並說明洽公人數是否會衍生交通流量衝擊。 

(三) 請補充說明國道 3號沿線是否有禁限建之規定，及是否影響本

區目前國道 3號沿線規劃之住商用地建築權益。 

(四) 本案因屬山坡地範圍，除內政部需辦理全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

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外，另針對後續交流道用地及矯正機關之

開發行為亦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請該等需地機關注意及

納入後續交流道工程及建築工程規劃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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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案欲取得之臺北看守所、臺北女子看守所、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遷建用地，現況皆屬山坡地範圍，為

確保後續該等機關開發之可行性，建議開發單位審慎考量後續

用地機關之用地需求，先進行水土保持計畫送審及評估整地後

之地形地貌，俾利司法院及法務部等需地機關後續進行建築平

面模擬配置。 

(六) 請補充說明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同意區段

徵收之意願調查結果、主要陳述意見內容與需地機關之回應處

理。 

(七) 目前本案預計發還給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之抵價地比例為

40%，基於保障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益，請再評估本

案抵價地比例是否有再提高之空間，或請加強說明無法提高之

具體理由。 

(八) 請補充說明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需拆遷及安置之戶數、人數，

及是否涉及中低收入或低收入等弱勢族群之數據資料，與新北

市政府可協助提供公宅或社宅安置之具體數據。 

 

七、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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